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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平衡战略应对世界毒品问题的政治宣言和行动计划》方面取得的进展提出

建议。 
 
第 56/13 号决议 
 
前体：加深认识国际贸易中转移用作表列物质替代品的非表列物质 
以供非法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情况 
 
 麻醉药品委员会， 

 回顾 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55特别是第

12 条，其中就经常用于非法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物质规定了国际合作与

管制的原则和机制， 

 还回顾《关于开展国际合作以综合、平衡战略应对世界毒品问题的政治宣

言和行动计划》56，其中决定将 2019 年确定为各国根除或大幅度、可衡量地减

少经常用于非法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物质的转移和贩运的预定日期， 

 又回顾其 2011 年 3 月 25 日第 54/8 号决议，其中委员会回顾联合国若干决

议吁请会员国加强国际和区域合作以打击非法制毒和贩毒，包括加强管制经常

用于非法制造毒品的物质的国际贸易，并防止将这些物质从合法国际贸易转移

至非法用途的企图， 

 关切为减少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非法供应并保持对表列物质的有效管制

而做出的努力正在受到贩毒者的破坏，贩毒者正越来越多地将非表列物质作为

表列物质的替代品用于非法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 

 注意到全世界缉获、拦截和阻止的非表列物质日益增多， 

 再次强调防止非表列物质转移是减少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非法制造和供应

的一个关键要素， 

 认识到业界有获得非表列物质的合法需要以及业界在防止这些物质从合法

贸易中转移方面的重要作用， 

 回顾《1988 年公约》第 12 条第 9 款(a)项，其中强调了主管机关和业界之间

在查明可疑交易方面开展合作的重要性， 

 认可国际麻醉品管制局作为国际监督非表列物质的主要机构和全球联络点

进行的重要工作， 

 重申必须进一步加强现有前体管制国际合作机制以及各国有必要参与如棱

晶项目和聚合项目等国际行动，以期收集被作为目标的非表列物质的合法贸易

形态和转移方面与特定地理区域有关的情报， 

__________________ 

 55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582 卷，第 27627 号。 
 56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09 年，补编第 8 号》（E/2009/28），第一章，C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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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 2008 年 3 月 14 日第 51/16 号决议，该决议旨在促进就使用非表列物质

作为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非法制造中常用表列物质的替代品的情况和制造非法

药物的新方法交流信息， 

 注意到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已促请会员国改进与非表列物质有关的共享信息

的范围、频率和详细程度，作为拟订适当对策的基础， 

 强调至关重要的是会员国和相关组织必须实施和使用现行措施，并以合作

的方式致力于防止为非法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转移和使用非表列物质， 

 回顾《1988 年公约》第 13 条的规定，这些规定可作为对涉及非表列物质的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非法制造采取国家对策的依据； 

 意识到在打击世界范围的转移非表列物质行为方面有诸多困难，并相信此

类物质的多样化及其被越来越多地用作表列物质替代品的问题需要国际社会予

以紧急关注， 

 1. 请国际麻醉品管制局与会员国、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其他

相关组织密切合作，在为更好地处理用于非法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非表

列物质问题拟订新办法和适当措施方面发挥牵头作用；  

 2. 请会员国认识到由于对表列物质实行严格管制，犯罪集团描准特定非

表列物质用来非法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的趋势日渐明显； 

 3. 还请会员国向所有利益攸关方重申，主管机关、业界和相关部门合作

促进查明非表列物质可疑交易以防止其被转用于非法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

非常重要； 

 4. 鼓励会员国进一步了解非表列物质的使用和有关的转移方法，从而提

高主管机关、业界和相关部门对非表列物质用于非法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

的风险的认识； 

 5. 请会员国和相关区域组织及国际组织尽可能在彼此之间以及向国际麻

醉品管制局除了通报行动信息外还通报已知的对使用麻管局按照其职权范围确

定的非表列物质的合法需要，以便促进合作与有效协调； 

 6. 鼓励会员国酌情更好地利用《化学工业自愿业务守则准则》57、国际麻

醉品管制局的国际特别监控有限清单和会员国保持的任何类似清单，以进一步

加强与业界和相关部门的伙伴关系； 

 7. 请会员国对进口、出口和过境保持高度警惕，尤其是通过其海关和边

境管制当局，以便查明非表列物质的可疑货运； 

 8. 建议主管机关在前体事件通信系统注册并使用该系统，将其作为系统

地分享不仅涉及表列物质而且也涉及非表列物质的事件的相关信息的手段； 

__________________ 

 57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9.XI.17。 



 

 41 
 

 
E/2013/28

E/CN.7/2013/14

 9. 请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维护并进一步开发前体事件通信系统和网上出口

前通知系统； 

 10. 鼓励有能力做到的会员国考虑尽可能利用网上出口前通知系统，就国

际麻醉品管制局按照其职权范围确定的某些非表列物质的发货发出出口前通

知，以使目的地国主管机关能够核实交易的合法目的并做出适当的反应； 

 11. 鼓励会员国和相关国际组织同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特别是通过其棱晶项

目和聚合项目密切合作，以提高这些国际举措的有效性。 
 
第 56/14 号决议 
 
加强国际合作，应对曲马多的非医疗使用和滥用、非法制造和 
非法国内国际分销 
 
 麻醉药品委员会， 

 回顾《经 1972 年议定书修正的 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58；1971 年《精神

药物公约》59和 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60， 

 认识到曲马多是不受国际管制的有中枢作用的合成类阿片镇痛剂，在许多

国家作为一种药品提供，用于有效治疗轻度至重度疼痛， 

 关切一些国家中曲马多的非法制造和非法国内国际分销有所扩大， 

 深为关切许多会员国中曲马多的非医疗使用和滥用日益增多，如国际麻醉

品管制局 2012 年报告61提到的在非洲和其他区域大量缉获此类制剂这一点所证

明， 

 关切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可能有机会从曲马多的非医疗销售和非法国内国

际分销中渔利， 

 回顾其 2005 年 3 月 11 日关于促进有关未置于国际毒品管制公约管制下药

物的滥用和贩运新动向的信息交流的第 48/1 号决议， 

 承认预警机制和迅速在全球传播有关毒品、毒品组合和药物滥用模式的信

息的重要性，以及欧洲联盟成员国与欧洲毒品和毒品致瘾监测中心在这方面共

同做出的努力， 

 回顾其 2010 年 3 月 12 日关于促进医疗和科研用途国际管制麻醉药品和精

神药物的充分供应同时防止这些药物被转移和滥用的第 53/4 号决议， 

__________________ 

 58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976 卷，第 14152 号。 
 59 同上，第 1019 卷，第 14956 号。 
 60 同上，第 1582 卷，第 27627 号。 
 61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2012 年报告》（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13.XI.1）。 


